
 

待 准 文 件     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 
   (星 期 五 )下 午 六 時      文 件 S T D C  1 1 4 / 2 0 1 6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由 香 港 海 洋 公 園 (海 洋 公 園 ) 舉 辦 的 “ 海 洋 公

園 ×華 懋 集 團 動 物 保 育 學 習 及 家 庭 遊 樂 日 ” ， 以 及 由 香 港 青 年 協 會

舉 辦 的 “ 「 鄰 舍 第 一 」 2 0 1 7 年 全 港 1 8 區 鄰 舍 團 年 飯 ” ， 同 時 請 議

員 考 慮 並 通 過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擔 任 此 兩 項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以

及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
 

“ 海 洋 公 園 ×華 懋 集 團 動 物 保 育 學 習 及 家 庭 遊 樂 日 ”  

 

2 .  海 洋 公 園 由 海 洋 公 園 公 司 管 理，為 一 間 非 牟 利 機 構，為 遊 客 提

供 娛 樂、教 育 與 保 育 並 重 的 體 驗。為 慶 祝 海 洋 公 園 四 十 周 年，海 洋

公 園 計 劃 與 華 懋 集 團 合 作，並 邀 請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支 持，推 行 “ 海 洋

公 園 ×華 懋 集 團 動 物 保 育 學 習 及 家 庭 遊 樂 日 ” 關 愛 社 群 項 目 ， 於 二

零 一 七 年 一 月 至 六 月 期 間，邀 請 一 萬 名 低 收 入 家 庭 人 士 到 海 洋 公 園

渡 過 愉 快 的 一 天 。  

 

3 .  海 洋 公 園 希 望 能 藉 此 活 動 讓 低 收 入 家 庭 人 士 在 沒 有 經 濟 負 擔

下 到 海 洋 公 園 渡 過 愉 快 的 一 天、為 退 休 人 士 提 供 當 義 工 的 機 會，以

及 向 義 工 和 參 加 者 宣 揚 保 育 訊 息，藉 此 引 起 他 們 對 環 境 保 護 的 興 趣

和 關 心 。 活 動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日 期 ：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至 六 月  

 

對 象 ： 十 八 區 合 共 一 萬 名 低 收 入 家 庭 人 士 1
。 參 加 者 必 須 為 本 港 低

1海 洋 公 園 分 派 予 十 八 區 的 入 場 券 數 目 載 於 附 件 。  
 

(一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收 入 家 庭 成 員，任 何 年 齡 均 可。每 人 只 可 參 加 此 計 劃 一 次 。

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定 義 為 該 人 或 家 庭 成 員 現 正 領 取 以 下 至 少 一

項 的 政 府 津 助 ：  

 

 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 
  幼 稚 園 及 幼 兒 中 心 學 費 減 免 計 劃  
  學 校 書 簿 津 貼 計 劃  
  低 收 入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計 劃  
  為 低 收 入 家 庭 護 老 者 提 供 生 活 津 貼 試 驗 計 劃  

 

一 天 的 遊 樂 日 包 括：免 費 交 通、午 膳、標 誌 性 展 館 導 賞 和 工 作 坊 (如

北 極 之 旅 、 海 洋 奇 觀 、 亞 洲 動 物 天 地 等 )， 以

及 自 由 暢 遊 公 園  

 

4 .  海 洋 公 園 將 邀 請 十 八 區 區 議 員 出 席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十 日 舉

行 的 “ 海 洋 公 園 4 0 周 年 慶 典 揭 幕 禮 ” 。  
 

“ 「 鄰 舍 第 一 」 2 0 1 7 年 全 港 1 8 區 鄰 舍 團 年 飯 ”  

 

5 .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為 一 間 非 牟 利 機 構，一 直 鼓 勵 青 年 關 心 社 會、建

設 香 港。該 會 自 二 零 一 一 年 起 推 動 “ 鄰 舍 第 一 ” 社 區 計 劃，並 於 每

年 農 曆 新 年 前，舉 辦 全 港 “ 鄰 舍 團 年 飯 ” 活 動。有 關 活 動 由 青 年 帶

領 ， 以 表 達 青 年 對 鄰 舍 的 親 善 關 懷 。  
 

6 .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繼 續 推 行 一 年 一 度 的 全 港

“ 鄰 舍 團 年 飯 ” ， 向 社 會 各 界 持 續 推 廣 打 破 隔 膜 、 互 助 關 懷 的 精

神。該 會 預 計 屆 時 會 於 沙 田 區 筵 開 六 十 席 盆 菜 宴，招 待 社 區 人 士 合

共 七 百 二 十 人 。 沙 田 區 “ 鄰 舍 團 年 飯 ” 的 活 動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日 期 ：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 

 

時 間 ：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至 下 午 二 時  

 

地 點 ： 以 區 內 球 場 為 主 要 場 地  

 

 

 

(二 )  



對 象：包 括 曾 被 鄰 舍 隊 成 員 接 觸、探 訪 的 有 需 要 家 庭 及 左 鄰 右 里 ，

亦 會 邀 請 地 區 嘉 賓，包 括 區 議 員、學 校 校 長、其 他 社 福 機 構

代 表 等  

 

預 計 參 加 人 數 ： 嘉 賓 8 0 人 、 鄰 舍 隊 青 年 人 1 2 0 人 、 受 惠 對 象 (包 括

低 收 入 家 庭 、 獨 居 人 士 、 少 數 族 裔 等 )  5 2 0 人  

 

議 決 事 項  

 

7 .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區 議 會 擔 任 上 述 兩 項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，以 及

允 許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。請 議 員 於 二 零

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( 星 期 五 ) 下 午 六 時 前 將 填 妥 的 回 條 交 回 或 傳

真 (傳 真 號 碼 ： 2 6 8 1  3 8 9 2 )至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/ 1 5 / 1 5  
 

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 

 

 

(三 )  



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六 時  
 

回 條  
 

檔 號 ： 文 件 S T D C  1 1 4 / 2 0 1 6  
電 話 ： 2 1 5 8  5 3 0 6  
傳 真 ： 2 6 8 1  3 8 9 2  
 
覆 ：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(經 辦 人 ： 何 健 南 先 生 )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 
 

本 人 *贊 成 /不 贊 成 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由 香 港 海 洋 公 園 舉 辦 的 “ 海 洋 公

園 ×華 懋 集 團 動 物 保 育 學 習 及 家 庭 遊 樂 日 ” 的 支 持 機 構，並 允 許 其 於

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展 示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。  
 
本 人 *贊 成 /不 贊 成 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由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舉 辦 的 “ 「 鄰 舍

第 一 」 2 0 1 7 年 全 港 1 8 區 鄰 舍 團 年 飯 ”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允 許 其 於 相

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展 示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。  
 
 
其 他 意 見 ：  
 
 
 
 
 
 
 
     

簽 署   姓 名   日 期  
 
 
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

附 件  

 
 

十 八 區 入 場 券 分 派 數 目  

 
地 區  派 發 入 券 數 目  
南 區  3 0 0  
中 西 區  3 0 0  
灣 仔 區  2 0 0  
東 區  3 0 0  
深 水 埗 區  1 0 0 0  
油 尖 旺 區  5 0 0  
九 龍 城 區  5 0 0  
黃 大 仙 區  5 0 0  
觀 塘 區  5 0 0  
離 島 區  3 0 0  
屯 門 區  1 0 0 0  
元 朗 區  1 0 0 0  
荃 灣 區  6 0 0  
葵 青 區  5 0 0  
北 區  1 0 0 0  
大 埔 區  5 0 0  
沙 田 區  5 0 0  
西 貢 區  5 0 0  

總 數  1 0 , 0 0 0  
 

 
 


